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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光荣：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的几点思考

    

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必由之路。近几年来，我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也初步形

成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的框架。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。 一是部分区、县（市）对综合治理的基

本含义理解的不够全面，还停留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、控制违法婚姻及计划外生育、“三结合”工作实行综合治

理的认识上。 二是各区、县（市）虽然成立了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，但在解实际问题上力度不大。 三是受地方经济

状况的制约，已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，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落实不到位。 四是相关部门管

理主体意识不强。虽然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明确了相关部门责任，各级政府也出台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

分工，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责任，但是有些部门仍然把计划生育工作看成额外负担，工作的主动性不强。 五是各级政府

与相关部门虽然鉴订了综合治理责任状，但是督办考核的力度不大，有些责任没有落实到位，为解决上述问题，进一步

做好我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，提出如下建议： 一、正确理解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，全面

推进综合治理工作 市计生委要通过培训、会议等形式着重强调：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是指采取多种手段、聚合多方力

量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。其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解决人口既要着力控制人口数量，又要重视人素质、

人口结构、人口布局、人口迁移和合理流动、人口城市化等其他方面的问题；二是要采取法律、经济、教育、行政、科

技、服务等综合措施来解决人口问题；三是要将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、扶贫开发、资源合理利用、普及教育、增进

家庭福利、妇幼保健、提高妇女地位等问题结合起来，不能单纯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。 综合治理的基本内容主要有

两个方面：一是统筹运用多种手段，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宏观调控体系。它的基本框架包括：完善人口计划调控系统；

完善政策控制系统；完善法律规范系统；建立利益导向系统；建立社会保障系统；建立公众舆论系统；二是遵循以人为

本、资源共享、齐抓共管的原则，建立“政府领导、部门指导、各方配合、群众参与”的工作机制。它的基本框架包

括：政府有关部门责任制；检查督办与工作考核评估机制；经费投入保障机制；群众自我管理机制；社区管理与服务机

制；优质服务机制；企业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；选人用人机制。 二、规范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的

标准使综合治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（一）市、区县（市）、街（乡）三级均成立计划生育工作领

导小组，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协调会，落实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作任务，解决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 （二）各级

政府与相关部门鉴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责任状，各部门要将本部门承担的计划生育工作任务纳入全年工作规划，

并根据各自的职能制定出台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政策，并在本系统内层层落实。 （三）计划生育部门要协助政府定

期对相关部门出台的优惠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办。年末对相关部门完成责任状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兑现奖惩。 

（四）计划生育部门要发挥部门指导的作用，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。与相关部门（分类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

理相关部门、“三结合”工作涉及的部门、控制违法婚姻及计划外生育涉及的部门、宣传部门等）建立定期磋商、交流

信息等联合办公制度，使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沿着正确轨道良性运作。 （哈尔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供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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